附件3
2026年度福州市本级政府预算
相关重要事项说明
一、市本级支出预算说明
2026年度福州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数为2590009万元，比2025年度预算数增加170998万元，增长7.1%。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20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8789万元，下降15.9%。主要是财政体制改革，市对福州新区定额补助改列对县区转移支付资金。 其中：
1.人大事务460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20万元，下降4.6%。
2.政协事务378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61万元，下降4.1%。
3.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2838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998万元，下降3.4%。
4.发展与改革事务1473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149万元，增长27.2%。主要是增排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5.统计信息事务250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31万元，增长5.5%。
6.财政事务489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3万元，增长0.9%。
7.税收事务8000万元，与2025年持平。
8.审计事务27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9万元，增长2.2%。
9.纪检监察事务1513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418万元，增长29.2%。主要是增排纪委监委专项业务和查办案件专项经费等。
10.商贸事务890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59万元，增长4.2%。
11.知识产权事务183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34万元，增长14.6%。
12.民族事务68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00万元，增长269.5%。主要是新增福建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
13.港澳台事务347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5万元，增长1.9%。
14.档案事务84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6万元，下降0.8%。
15.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332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70万元，增长5.4%。
16.群众团体事务570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7万元，增长1%。
17.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967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27万元，增长4.6%。
18.组织事务736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44万元，增长2%。
19.宣传事务347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33万元，下降3.7%。
20.统战事务613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0万元，增长0.3%。
21.网信事务168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687万元，增长100%。主要是新增网信办单位预算。
22.市场监督管理事务1256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41万元，增长3.6%。
23.社会工作事务3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0万元，增长100%。
24.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2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8204万元，下降96.2%。主要是福州新区定额补助列对县区转移支付资金。
（二）公共安全支出22936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3707万元，增长6.4%。其中：
1.公安20958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723万元，增长3.3%。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增加。
2.法院5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0万元，下降37.5%。
3.司法811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609万元，下降7%。
（三）教育支出39270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169万元，增长1.6%。教育支出增长符合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其中：
1.教育管理事务7213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879万元，下降35%。主要是部分项目由教育管理事务科目转列其他教育支出科目。
2.普通教育25818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467万元，增长2.6%。主要是增排闽江学院市级重点建设经费。
3.职业教育7002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5983万元，下降7.9%。主要是根据项目进度，减排职业技术学院三期工程项目。
4.广播电视教育56万元，与2025年持平。
5.特殊教育751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74万元，增长6.7%。
6.进修及培训572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59万元，下降2.7%。
7.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2578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225万元，下降7.9%。主要是减排教学设施专项。
8.其他教育支出1821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1473万元，增长170.3%。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高校提升办学水平资金增加。
（四）科学技术支出10065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9353万元，增长23.8%。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福建省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行补助经费增加；增加福兴创新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因企业研发分段补助政策调整，相应调减对县区转移支付资金。其中：
1.科学技术管理事务128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96万元，下降7%。
2.基础研究25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500万元，增长100%。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福建省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行补助经费增加。
3.应用研究254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18万元，增长9.4%。
4.技术研究与开发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9200万元，下降100%。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资金减少。
5.科技条件与服务1875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4万元，增长0.2%。
6.社会科学127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59万元，增长25.6%。
7.科学技术普及251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85万元，下降3.3%。
8.科技交流与合作20000万元，与2025年持平。
9.其他科学技术支出5179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5724万元，增长98.7%。主要是增加福兴创新实验室建设专项资金；因企业研发分段补助政策调整，相应调减对县区转移支付资金。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897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961万元，增长6.4%。其中：
1.文化和旅游3021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107万元，增长3.8%。
2.文物637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44万元，增长5.7%。
3.体育801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600万元，增长25%。主要是增加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项目，增排马拉松赛事项目。
4.新闻出版电影146万元，与2025年持平。
5.广播电视208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72万元，增长15%。
6.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13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62万元，下降14.5%。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727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175万元，增长1.1%。其中：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2798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175万元，增长17.5%。主要是增排人才发展专项经费。
2.民政管理事务202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22万元，增长12.4%。
3.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25328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227万元，增长2.1%。
4.企业改革补助285万元，与2025年持平。
5.就业补助1001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8168万元，下降44.9%。主要是在榕就业创业一次性生活补贴下达给各县区。
6.抚恤1073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20万元，增长64.2%。
7.退役安置6093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455万元，增长9.8%。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增加。
8.社会福利1101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303万元，下降10.6%。
9.残疾人事业1163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1万元，下降2.6%。
10.红十字事业34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16万元，下降25.5%。
11.临时救助69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4万元，下降0.5%。
12.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891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290万元，增长16.9%。
13.退役军人管理事务241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733万元，下降23.3%。
14.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14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259万元，下降11.6%。主要是企业离休、“5.12”退休干部规范津补贴及企业离休两费补助经费据实减排。
（七）卫生健康支出45429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25652万元，增长38.2%。主要是增加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区县补助）11亿元，县区上解列市级支出；省级提前下达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资金增加；省级提前下达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增加。其中：
1.卫生健康管理事务212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7万元，增长0.8%。
2.公立医院5323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034万元，下降3.7%。
3.公共卫生1303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680万元，下降5%。
4.计划生育事务114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3万元，增长2.9%。
5.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1193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510万元，增长7.7%。
6.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33341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24631万元，增长59.7%。主要是增加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区县补助）11亿元，县区上解列市级支出；省级提前下达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资金增加。
7.医疗救助744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80万元，下降3.6%。
8.医疗保障管理事务897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719万元，增长8.7%。
9.中医药事务82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21万元，下降12.8%。
10.疾病预防控制事务210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100万元，增长23870.5%。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增加。
11.其他卫生健康支出1079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42万元，下降2.2%。
（八）节能环保支出4460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8785万元，下降29.6%。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城市更新补助资金减少。其中：
1.环境保护管理事务841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4万元，增长0.4%。
2.环境监测与监察1061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04万元，增长3%。
3.污染防治2557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877万元，增长3.6%。
4.其他节能环保支出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0000万元，下降100%。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城市更新补助资金减少。
（九）城乡社区支出9052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072万元，增长3.5%。其中：
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29855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027万元，增长7.3%。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资金增加。
2.城乡社区公共设施1493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559万元，增长11.7%。
3.城乡社区环境卫生3055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516万元，增长5.2%。
4.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518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030万元，下降11.8%。
（十）农林水支出5316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309万元，增长11.1%。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增加。其中：
[bookmark: OLE_LINK1]1.农业农村3758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947万元，增长18.8%。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增加。
2.林业和草原631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12万元，增长3.5%。
3.水利7653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55万元，下降4.4%。
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11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万元，增长4.8%。
5.农村综合改革15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500万元，增长100%。主要是项目由其他农林水支出科目转列农村综合改革科目。
[bookmark: _GoBack]6.普惠金融发展支出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500万元，下降100%。主要是项目由普惠金融发展支出科目转列农业农村科目。
7.其他农林水支出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500万元，下降100%。主要是项目由其他农林水支出科目转列农村综合改革科目。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18762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8032万元，增长10.6%。主要是增排在榕高校大学生周末及节假日公共交通免费出行专项补贴、民航扶持资金以及高速公路通行费和港口生产发展补贴资金。其中：
1.公路水路运输3144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232万元，增长24.7%。主要是增排在榕高校大学生周末及节假日公共交通免费出行专项补贴。
2.民用航空运输330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000万元，增长10%。主要是增排民航扶持资金。
3.邮政业支出350万元，与2025年持平。
4.其他交通运输支出12282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8800万元，增长7.7%。主要是增排高速公路通行费和港口生产发展补贴资金。
（十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043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52万元，增长1.2%。其中：
1.制造业89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0万元，增长7.1%。
2.国有资产监管109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8万元，增长2.6%。
3.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1844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64万元，增长0.9%。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41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994万元，下降4.2%。其中：
1.商业流通事务1298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6820万元，增长110.6%。
2.涉外发展服务支出721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3262万元，下降31.1%。
3.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217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4552万元，下降67.2%。主要是提前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省级配套资金减少。
（十四）金融支出2500万元，与2025年持平。
金融发展支出2500万元，与2025年持平。
（十五）援助其他地区支出1802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643万元，下降8.4%。
其他支出1802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643万元，下降8.4%。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975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772万元，下降15.4%。主要是减排福建省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福州市子项目。其中：
1.自然资源事务368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292万元，下降26%。主要是减排福建省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福州市子项目。
2.气象事务256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19万元，增长9.3%。
3.其他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5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700万元，下降16.7%。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12185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5113万元，增长4.4%。其中：
1.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5801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00万元，增长5.5%。
2.住房改革支出114533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4938万元，增长4.5%。主要是增排好年华聚福州相关人才住房经费。
3.城乡社区住宅1526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124万元，下降7.5%。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234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09万元，增长1.7%。其中：
1.粮油物资事务584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09万元，增长3.7%。
2.粮油储备6266万元，与2025年持平。
3.重要商品储备230万元，与2025年持平。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7199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47万元，增长1.5%。其中：
1.应急管理事务3182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75万元，下降2.3%。
2.地震事务974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166万元，增长20.6%。
3.自然灾害防治52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335万元，增长181.1%。
4.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400万元，下降100%。
（二十）预备费30000万元，与2025年持平。
（二十一）其他支出12624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2368万元，增长21.5%。
其他支出126248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增加22368万元，增长21.5%。
（二十二）债务付息支出551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900万元，下降5%。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55100万元，较2025年预算数减少2900万元，下降5%。
（二十三）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50万元，与2025年持平。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50万元，与2025年持平。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6年度福州市对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数为726988 万元，比2025年度预算数增加264988万元，增长57.4%。主要是福州新区（长乐区）、高新区财政管理体制调整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税收返还
2026年度福州市对下税收返还预算数为0万元。因此预算公开附表中，对下税收返还数额为零。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6年度福州市对下一般转移支付预算数为611864 万元，比2025年度预算数增加233698万元，增长61.8%。具体情况如下：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0万元，比上年减少8490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2.结算补助支出0万元，比上年减少109988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3.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支出0万元，比上年减少1532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科目调整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4.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150万元，比上年减少300万元，下降66.7%。
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34630 万元，比上年增加5510万元，增长18.9%。主要原因是福州新区（长乐区）教育定额补助6500万元,由市本级支出调整为对县区转移支付支出。
6.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27287 万元，比上年减少9298万元，下降25.4%。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减少8400万元。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2712 万元，比上年减少1455万元，下降34.9%。主要是省级提前下达文旅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减少1455万元。
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165469 万元，比上年增加45076万元，增长37.4%。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项目补助资金增加。
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19751 万元，比上年增加1661万元，增长9.2%。主要是育儿补贴市级补助资金增加。
10.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81056 万元，比上年增加41275万元，增长103.8%。主要原因是省级提前下达补助增加。
11.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0万元，比上年减少9470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省级提前下达补助减少。
12.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0万元，比上年减少100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省级提前下达补助减少。
13.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280809万元，比上年增加280809万元。主要是福州新区（长乐区）财力补助增加10亿元、闽侯县和高新区财力结算增加8亿元、结算补助支出10亿元科目调整为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三）专项转移支付
2026年度福州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15124 万元，比2025年度预算数增加31290万元，增长37.3%。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195 万元。
2.节能环保支出9170 万元。
3.城乡社区支出21375 万元。
4.农林水支出320万元。
5.交通运输支出651万元。
6.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31520 万元。
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400万元。
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697万元。
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796万元。
三、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规模情况
2025年，省财政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额3414.8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575.30亿元，专项债务2839.57亿元。截至2025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3349.6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558.31亿元、专项债务2791.29亿元，严格控制在核定的限额之内。
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1492.2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90.43亿元，专项债务1301.82亿元。截至2025年末，政府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1459.5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85.37亿元、专项债务1274.20亿元，严格控制在核定的限额之内。
（二）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情况
2025年，全市由省级代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74.43亿元。其中：新增政府债券533.08亿元，用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公立医院、文化旅游、农业、土地储备等；再融资债券141.35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市本级举借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65.44亿元，用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收费公路、土地储备、保障性安居工程、公立医院、城市轨道交通等。市本级举借再融资债券43.14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三）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5年，全市偿还政府债券本息170.77亿元，其中：本金84.66亿元、利息86.11亿元。市本级偿还政府债券本息79.59亿元，其中：本金38.46亿元、利息41.13亿元。
2026年，全市应偿还政府债券本息240.43亿元，其中：本金136.27亿元、利息104.16亿元。市本级应偿还政府债券本息106.96亿元，其中：本金66.32亿元、利息40.64亿元。 
（四）新增债务限额安排使用情况
2026年省财政未提前下达我市新增债务限额。
四、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
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五、关于2026年预算报告（名词解释）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相对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个概念，是指国家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按政府主要职能活动分为“类”、“款”、“项”、“目”四个级次，具体划分由财政部统一规定。
2.民生支出：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包括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的支出，以及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4.地方政府债券：由省级以上地方政府发行的用于公益性项目支出的债券（省级以下政府由省级代发）。举借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即债务限额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债务，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下达市、县区债务限额。
5.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一般债券是指地方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资本项目发行的、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专项债券是指地方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6.特殊再融资债券：再融资债券是指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的债券。再融资债券用于借新还旧，发行规模等于或小于原债券到期规模，与到期债券一一对应，不能直接用于项目建设，也不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相较于普通再融资债券，特殊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置换隐性债务，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发行规模受到区域债务限额的限制。
7.“三保”支出：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
8.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保持年度间政府预算的衔接和稳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设置的储备性资金。各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得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三公”经费：“三公”经费指财政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财政拨款安排给相关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用于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和公务接待费等方面的支出。其中，公务用车包括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10.预备费：根据预算法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支出。
11.超长期特别国债：指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承担，本金根据项目性质确定中央和地方偿还责任。中央财政从2024年开始将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重”）以及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等，2024年和2025年分别发行1万亿元、1.3万亿元。
12.事前预算绩效评估：是指部门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从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筹资合规性以及财政支出有效性等方面，对新出台的重大政策和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
13.财会监督：是指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强化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的配合协同，增强与行政、司法、审计、统计监督的协同性和联动性，逐步构建起财政部门、有关部门、各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监督主体的横向协同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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